       第65期党的发展对象培训班第二次小组讨论
学院：研究生院  年纪与专业：19音乐   姓名：吴曦


1921年建党的伟人有李汉俊、李达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等。试选一人，自选角度，说一说他们的生平故事，谈一谈你的感想。

回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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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 年，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，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。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、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，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，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，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，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。有一个月，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，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。为此，董必武十分自责，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：“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，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，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，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。”之后，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，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。时过近半个世纪后，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。1985 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，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，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，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：“老杨，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。”杨继干说：“是啊，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，毛主席来重庆，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、胡豆，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，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。”说到这里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。有一次，有六角钱报不了账，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，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。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。”邓颖超忆及此事，也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这事我记得。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，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、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！”董必武曾于1945 年、1954 年和1958 年3次出国访问，访问期间，他精打细算，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。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。他平时还将医药费、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。
1972 年冬，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。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，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，再三劝他乘飞机去。可他坚决不肯，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：“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，要花多少钱。”他强调：“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。”董必武平时练字时总是写“性习于俭，俭以养廉”8个字。可以说，这8 个字正是他淡泊、俭朴生活的写照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，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，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；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，旧了就用来擦手，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。他喜欢书法，其字清秀、挺拔，集中了颜、柳诸家之长，又自成一体。他工作、会议之余，经常练字，可总是用些旧报纸，大楷写了写中楷，中楷缝里插小楷，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，从1939 年到1975 年，他写的诗共有1300 余首。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、旧日历、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，平日练习书法，他也不肯用白纸、宣纸，都是用旧报纸。他所用的毛笔，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，用胶粘在笔杆上，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，劝他扔掉，董必武解释说：“一支笔，一片纸，一把牙刷，不值多少钱。可是，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，每个人浪费一点，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。社会财富，大家都要爱惜呀!”

感想：一、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。一个政党，没有严明的纪律，就容易各自为政，无法形成整体合力。目前，我国的改革工作进入了深水区、攻坚期，容易改革的东西都已搞了，剩下的都是“硬骨头”，需要一块一块地啃，其复杂性、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。许多人认为：多做事不如少做事，少做事不如不做事，做事越多，错误就越频。因此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政令不通，办事拖拉等违背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等情况。为了杜绝这些不良行为，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将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一并进行了规范。

二、要把自己约束在纪律的框架里。常言道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主动把自己融入纪律的笼子里，做遵守纪律的模范。光说不做是不行的，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，在平时的生活中、工作中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。作为一名普通党员，必须做到公私分明、崇廉拒腐、尚俭戒奢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。只有将自己的行为自觉约束在纪律的框架里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，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入党时的誓言。作为党员干部，应时时保持高度的警醒，在纪律面前决不能越雷池半步。常洗澡、勤正衣、多照镜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多检讨自己，多用纪律约束自己，这样，我们才能成为遵守纪律的好党员，才能不走弯路、错路。

三、要把执纪纳入公平的尺度里。所有党员，不论职务高低，在纪律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党内没有不受纪律约束的“个体户”，没有特殊党员，谁违了纪，都会受到同等的党纪制裁。现实生活中，确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纪律，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却做不到;要求别人不要做的，自己反而要去做。这样的党员领导，总认为自己特殊，这样的行为，对党的纪律建设具有极大的杀伤力。

四、要把党纪教育纳入日常的管理中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看到，有些党员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，总认为自己不行贿受贿，不吃拿卡要，做事拖点、慢点，不会犯错的。殊不知，他违背了新《条例》规定的工作纪律。还有些党员，满足于洁身自好，觉得只要自己遵纪守法就行了，别人的行为好坏与己无关，个别党员干部对违纪现象麻木不仁，甚至包着、护着。这种现象，不仅影响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，而且容易给不正之风以滋生蔓延的机会。如果人人都对别人的违纪行为抱着一种与已无关的态度，那么，我们的党纪党规就会成为一种摆设。因此，我们要把党纪党规的教育纳入日常管理中，让每一位党员同志都知纪懂纪守纪，从而出现相互监督、相互提醒，做到群策群防，防止违纪行为的发生和蔓延。

